授权和转化专利-项目执行绩效的操作说明

一、总体原则
1、由学校主导转化的专利（即学校批量转化的专利），不参与科技项目执行绩效评价。
2、需要关联科技项目的授权专利和转化专利，专利申请日应早于2021年6月18日，申请日晚于2021年6月18日的，本次不用关联项目。
（备注：根据《浙江工业大学专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浙工大〔2021〕28号），申请时未关联科技项目的不参与科技项目执行绩效评价） 
3、关联的项目可以是三种情况：专利申请时科技项目在研/横向科技项目结题3年内/纵向科技项目验收2年内。
[bookmark: _GoBack]5、一个项目每年最多产出3个专利。这里的产出指同年申请3个专利，不是同年授权3个专利，也不是同年转化3个专利。
6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参照专利管理，占用专利指标。

二、教师关联项目。教师按照通知要求进入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关联项目后，“关联项目编号”将出现项目的编号，“领奖人”将变成项目负责人。


三、学院审核。
学院进入“专利管理”的“专利列表”模块。对于授权专利：请在“授权日”按钮处选择2021年1月1日-2021年12月31日，“法律状态”按钮处选择“授权”；对于转化专利：请在“许可/转让到款时间”按钮处选择2021。然后选择关联项目状态“待学院审核”进行审核。
审核内容：1、关联的项目是否符合关联原则。
2、“领奖人”是否填写（必须为项目负责人）。
学院从“专利列表”导出1、授权专利清单，2、转化专利清单。于2022年11月3日前将2个清单发给科研院。

四、绩效核算
科研院审核后，根据预算确定当量值，计算每个专利的绩效金额，然后反馈学院，学院再填写《浙江工业大学（2021授权专利）项目经费拨款表格》和《浙江工业大学（2021转化专利）项目经费拨款表格》。
